106活動帳篷相關規格規範
一、履約期限(依確定活動日期調整)：

1.瓜果節活動(暫訂106年5月6日)：依本場指定於活動當日前2至4日履約搭設完成。活動結束後2日內完成拆除。
2.開放日暨種苗節活動(暫訂106年11月25日或12月02日)：依本場指定於活動當日前2至4日履約搭設完成。活動結束後2日內完成拆除。
3.帳篷需新穎、無髒汙，搭建前先送樣品或圖片(帳篷支撐柱固定應以避免破壞地面方式施作)，供本場審查檢視並同意使得執行。

二、帳篷規格及數量(依活動配置確定數量增減調整)：
	名　稱
	規　格
	材質
	預估數量
	單位

	傳統圓頂帳
	約10尺×20尺，圓頂高約2.6m、最高處約4m。
	錏管骨架、覆蓋帆布。
	115
	格

	傳統圓頂帳
	約10尺×16尺，圓頂高約2.6m、最高處約3.8m。
	錏管骨架、覆蓋帆布。
	25
	格

	傳統圓頂帳
	約10尺×30尺，圓頂高約3m、最高處約4.4m。
	錏管骨架、覆蓋帆布。
	6
	格

	歐式帳棚
	約3m×3m，帳棚高約2.5m、最高處約3.2m。
	錏管骨架、覆蓋帆布。
	135
	格


三、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取消活動，本場則提早通知廠商。

四、若得標廠商於履約過程配合度良好，本場可於下(107)年度予與優先議價續約。
